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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单位犯罪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我国为打击单位犯罪陆陆续续出台了

许多相关的规定，但是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配置上一直只有罚金刑一种，在当今社会显然不足。我国单位

犯罪刑罚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而言，有处罚标准不一、罪刑不均衡等问题，现行刑法关

于单位犯罪的刑罚规定难以适应单位犯罪的发展形势，因此，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十

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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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unit crime has shown a rapid develop-
ment trend. China has successively issued many relevant regulations to combat unit crime, but there 
has been only one kind of fine penalty for unit crime, which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in today’s soci-
et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enalty system of unit crime in China. Specifi-
call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different penalty standards and unbalanced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s penalty provisions on unit crime are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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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of unit crim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penalty system of unit crim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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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单位犯罪的形势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单位犯罪刑罚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上都出现相关问题，有

必要进行完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单位犯罪的处罚应基于单位自身的组织缺陷或管理过错。

孙国祥提出，单位作为独立主体，其犯罪意志可通过决策程序或管理漏洞体现，而非单纯依赖自然人行

为[1]。而在单位犯罪的处罚措施上面，彭文华则从刑事一体化角度呼吁协调刑罚与非刑罚措施并用，强

化单位犯罪治理的体系性功能[2]。对于罚金，还有建议要求犯罪单位预先缴纳部分罚金作为“准备金”，

表现良好者可部分返还，以激励合规经营，或者增加罚金的限额以增大打击力度。许多学术界的观点认

为无限额罚金刑的模糊性，资格刑缺失与单位犯罪预防不足等造成了我国现行单位犯罪刑罚制度的缺陷。

本篇文章通过借鉴学界的理论成果，对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的完善进行了初步构想，能够针对我国的

单位犯罪刑罚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2.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2.1.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的概念与特征 

我国对单位犯罪的规制起步较晚，我国刑法和刑诉法对单位犯罪的实质性规定仍处于起步阶段，基

本的刑法术语未曾考虑到单位犯罪的一些具体情况。单位犯罪在国际上称为法人犯罪，因为我国法人制

度起步较晚，法人制度并没有很好地完善起来，大量的非法人企业、事业单位、团体存在等原因，因此

在我国称其为单位犯罪较符合国情。非法人企业、事业单位、团体，这些都可以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但是并没有法人这个成分，我国的“单位犯罪”范畴更大，单位犯罪囊括了法人(组织)犯罪和非法人组织

犯罪，在国际上无法人的团体犯罪也不罕见，其他法系应该有其他罪名来包含这类犯罪。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是在单位犯罪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我国理论界还没有一个对单位

犯罪刑罚制度的概念做出较为明晰判断的语句。在阅读相关的文献后，可以对单位犯罪刑罚制度简要的

下一个定义：单位犯罪刑罚制度的概念是指对构成犯罪的单位如公司、事业单位、机关等及其责任人员

所采取的刑事处罚原则和刑事处罚措施的规则构成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对单位犯罪行为的

责任追究，既包括对单位本身的处罚，也包括对责任人员的处罚。 
结合我国的国情，可以分析得出我国的单位犯罪刑罚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1) 刑罚对象的特定性。 
单位犯罪的处罚主体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依法成立的单位还有其他依法应当负

责任的人员，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人员具有独立的行为能力。 
2) 刑罚制度内容的法定性。单位犯罪刑罚制度的内容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其对单位实施的具体刑罚

都是来源于法律的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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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刑罚制度内容的单一性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都以罚金刑来惩罚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多达上百

种，但对犯罪单位本身的处罚方法却只有罚金刑一种，处罚方法单一。 
4) 刑罚手段的罪责刑相适应性 
我国对于单位犯罪处以的刑罚手段要与其刑事责任、判处的刑罚相适应。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具备这些特征，这些特征共同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制度设计，能够

有效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同时确保刑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2.2. 我国对于单位犯罪处罚的原则、刑罚的内容 

刑法第 31 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判处刑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一条文规定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以双罚制为基本原则，以

单罚制为补充原则。 
双罚制是指，在法人犯罪中同时追究法人内部相关成员和法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单位财产刑 + 责

任人人身刑”的双重惩戒结构在处罚单位时同时也将操控单位犯罪或者对其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员也一并

处罚，对于当今一些公司空壳的案件，两个处罚让单位犯罪背后的自然人不能再躲在壳下而无所顾忌。

双罚制通过削弱犯罪收益，维护金融管理秩序还让自然人也遭受应有的处罚，实现对经济犯罪的源头遏

制，其辩证统一的责任分配机制已成为我国单位犯罪治理的基石范式。 
单罚制是指只处罚单位本身或者单位责任人的单罚制原则，它有代罚制与转嫁制两种表现形式。代

罚制是指在单位犯罪中，只惩处单位负责人不处罚单位本身，转嫁制是指在仅对单位本身进行处罚而不

处罚其中的自然人，突出单位整体在犯罪中应负担的刑事责任。虽然当时立法者考虑到“单位犯罪的复

杂性，社会的危害性程度差别也比较大，对单位犯罪一律适用‘双罚制’，尚不能全面准确地体现罪刑

相适应原则和起到足以的警戒作用”[3]。在我国单位犯罪中，单罚制是对于双罚制的一种制度补充，也

是一种例外制度，当对无须同时处罚单位与个人时会选其一进行处罚。但是单罚制也有问题，那就是如

何明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界定[4]。 
我国刑法对单位主体的内部成员和自然人主体予以类型一致的刑罚处罚，但对犯罪单位自身只判处

罚金刑。刑法第 31 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除此之外，刑法中关于罚金的具体执

行方面的法条规定也可以适用于单位犯罪主体的罚金刑处罚过程中，例如罚金数额的裁量和罚金的缴纳、

减免。我国关于单位犯罪的自然人处罚还有以下方式： 
1) 罚金：这是单位犯罪中最主要的刑罚方式，方式为无限额适用于绝大多数单位犯罪的情形。 
2) 自由刑：在单位犯罪中，除了对单位判处罚金外，还会对单位犯罪中相关的责任人员判处自由刑，

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 
3) 没收财产：在某些情况下，单位犯罪还可能涉及没收财产的刑罚。 
4) 剥夺政治权利：在单位犯罪中，除了对单位判处罚金外，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还可能判处剥夺政治权利。 
5) 驱逐出境：对于单位犯罪中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这些刑罚种类共同构成了我国对单位犯罪中自然人的处罚体系，能够有效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行为。 

3.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司法适用的困境 

3.1. 我国对于单位犯罪判处的刑罚种类过于单一 

从我国的刑法规定来看，单位实施犯罪，除非另有法律的规定，对犯罪单位的处罚方式只有罚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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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我国现行刑法尽管对单位犯罪作出了处罚规定，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制度不尽合理[5]。有些学者

认为，对自然人适用的生命刑和自由刑，在单位这里是很难适用的，而对单位适用罚金刑，是不需要耗

费资金，同时还可以为国家的国库收支创收，并且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犯罪单位的报应的心理。除此

之外，对犯罪的单位实际执行罚金刑，这对于那些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当作犯罪资本的单位来说，限制

了他们继续犯罪的条件，同时也能起到刑罚的一般预防的作用。 
但是，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之中，罚金刑是唯一的处罚方式，而且处在一个附加刑罚手段的方式上，

整体来看地位偏低，在现代经济社会里面仅对单位适用罚金刑，很难达到遏制其发展的目的。这对那些

贪利性的犯罪来说，单位可能会把被处罚的罚金视为单位正常投资支出的一部分，而且在一些案件中单

位被处罚金而未剥夺资格，导致单位又重新实施单位犯罪，达不到整治的目的。同时司法机关对于单位

判处罚金以外的处罚时立法上找不到相关的依据，无法用多种刑罚结合的手段来合理的规则，当单位缴

纳罚金以后又会重新实行单位犯罪。因此，有必要设置多种刑罚种类，采用多种刑罚方法结合的方式来

应对当今日益多样化类型的单位犯罪，对单位的处罚只有罚金这种过于单一的刑罚种类，不仅不能实现

刑罚的目的，而且也实现不了实施刑罚应实现的社会作用。 

3.2. 单位与相关责任人员的量刑情节关系、认定标准模糊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在单位犯罪中单位与相关责任人员的量刑情节关系、认定标准模糊。在某单位

合同诈骗案中，某公司虚构项目骗取资金 200 万元，总经理被判 10 年有期徒刑，业务主管被判 8 年，这

一判决暴露了双罚制下责任传导机制的断裂：若按自然人犯罪标准，诈骗 200 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

应处 10 年以上徒刑，但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量刑未与自然人标准完全同步。这是因为司法解释未量化作

用大小，仅笼统要求按作用量刑，导致次要作用者如执行者可能被过度重判，而决策者因单位犯罪整体

情节的稀释效应获得相对轻刑，并且在量刑中单位退赃、悔罪等情节(如某企业偷税案中财务总监主动补

缴税款)未能同等惠及所有责任人员，法定代表人虽未直接参与仍被判实刑，凸显单位情节与个人刑责联

动机制的缺失。王首杰认为针对自然人的认知和意思认定标准很难直接套用于公司[6]。因此中具体的司

法案例在对单位与相关责任人员量刑情节进行区分时很困难，很多具体的标准无法厘清。 
认定标准的模糊的核心症结在于单位与个人身份、意志与利益的边界混沌，立法有缺陷，司法解释

也有冲突，2000 年《批复》主张单位犯罪不区分主从犯，而 2001 年《纪要》允许在量刑失衡时区分，上

述模糊性最终导致双罚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责任人员作用划分的量化缺失，如合同诈骗

案中决策者与执行者刑期仅差 2 年，违背罪责越重、刑罚越严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单位利益认定偏

差(如医院行贿案因资金混同转化定性)，使单位犯罪沦为个人犯罪的“避风港”或“替罪羊”。量刑情节

的分离化处理导致了单位犯罪中对于单位和自然人的正确认定。 

3.3. 刑罚执行中对单位执行罚金刑存在困难 

我国在对单位执行罚金刑时，存在着诸多困难，虽然能够对其进行法律上的非难，但是真正执行起

来处处碰壁。比如罚金强制执行对象不确定，罚金刑适用带有盲目性，有些单位因贫困而无法缴纳罚金

等问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移交执行缓慢：罚金刑判处后，单位需要在判决书指定期限内向刑事审判庭缴纳罚金，若逾期未

足额缴纳，刑事审判庭应当及时移交执行。实务中，因罚金刑的执行程序依托法院依职权启动，无当事

人主动申请，且刑事审判庭案多人少、案件繁忙等原因，导致罚金刑的移交执行效率低下。 
2) 采取强制执行时无对应的法律条文可供援引：在罚金刑执行中，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规定，使具

体执行中没有可引用的程序法律依据，具体涉及对被执行人财产查封，划拨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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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检、法三机关配合不够：在罚金刑执行上，公、检、法三机关配合不够，不能切实保障罚金

刑执行。同时在罚金刑追缴过程中追诉时效的认定也有问题，单位犯罪在追诉时效的适用方面本质上依

靠刑法的具体修改，然而刑法的修改是一个耗时持久并且成本巨大的过程。 
除此之外，无限额罚金刑适用缺乏统一的实体性裁判标准，单位容易跑路，提前把犯罪资金卷跑等

等也是问题[7]。这些问题共同阻碍执行单位罚金的进程，使得无法成功地削弱犯罪资金，得到国库上的

支持。 

4.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的完善建议 

4.1. 设置资格刑、自由刑等其他刑罚种类 

在我国单位犯罪刑罚体系中增设资格刑与优化自由刑配置，具有深刻的法理正当性，其理论根基植

根于刑罚功能的系统性补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质化贯彻以及刑事制裁体系的现代性转型需求。现

行以罚金为核心的单位犯罪制裁模式存在结构性缺陷，对资本密集型单位而言，罚金易被内化为犯罪成

本，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尤其当违法所得远高于罚金数额时，更变相激励犯罪，例如食品药品企业犯罪

后仍可继续生产经营，致使公共安全持续暴露于风险之中。如果增加资格刑，如吊销特许经营资质、禁

止市场准入，通过精准剥夺单位的特定权利资格，实现“犯罪能力–刑罚剥夺”的对称性，契合报应正

义与特殊预防的辩证统一。单位作为拟制法律人格体，其犯罪能力依附于法定资格，剥夺资格即瓦解其

犯罪物质基础。在我国单位犯罪刑罚体系中强化自由刑配置的优化与扩张。优化自由刑配置的本质，在

于构建“决策主导–执行参与”的二元归责模型，即对主导犯罪决策的主管人员保留完整自由刑以体现

报应正义，而对被动执行者则以禁止从业等轻自由刑替代短期监禁，实现责任与过错程度的实质对等。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增设以下刑罚方法：第一，限制单位的从事相关业务的

资格。许多单位因拥有从事相关的业务的资格而有单位犯罪的便利，限制其从事相关业务的资格，从根

源上控制并且采取刑罚手段会比单用罚金有效得多。第二，增设单位的自由刑。对于判决时犯罪单位无

财产可供执行并不具备罚金的支付能力，可以发出长期的社会服务命令，让单位也“劳动”，采用公益

服务的方式，用劳动来弥补其给社会造成的损害，要求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给犯罪单位施加服务刑，

一方面可以避免单位将责任转嫁给无辜的第三人，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偿其对社会造成的危

害，服务公益社会。第三，取消犯罪单位的营业资格。取消单位对某些特定的行业的营业资格，避免单

位犯罪原单位人员重新利用资金建立新的犯罪单位，让其对宝贵的营业资格珍惜而不敢轻易犯罪。第四，

剥夺单位的名誉称号，强制公开犯罪单位的不利信息。剥夺名誉会让一个依靠驰名商标的单位不能再大

规模贩卖商品或者是从事大型业务，而且在市场公众的心理好感会大幅度下降，不利于从事营业活动，

因此犯罪单位这一主体也可以对照自然人的名誉罚，来设置刑罚。 

4.2. 构建单位与自然人量刑情节的区分、认定标准 

在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中构建单位与自然人量刑情节的区分及认定标准，其法理依据植根于归责

基础的二元分离以及制度协同的体系化需求。单位犯罪的意志具有组织化、程序性特征，需通过决策机

构(如股东会、管理层会议)形成集体意志，而非自然人个体意志的简单叠加。例如，在一些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案中，若违法行为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实施，则属单位意志的体现。制度协调的体系化也是构建单

位与自然人量刑情节的区分、认定标准之中的要求，因为只有二者在合理区分的情形下才能够让有关单

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制度能够变成一个有体系能够协同的整体。 
对单位犯罪中自然人自由刑裁量的具体操作模式的构想方向，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可以

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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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量刑原则：我国刑法强调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平等适用刑法等原则。这意味着法官在裁量自

由刑时，必须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法律的规定确定刑事责任。 
2) 自由刑的种类：自由刑包括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在裁量自由刑时，法官需要根据犯罪的

严重程度来决定具体的刑种和刑期。 
3) 情节考量：在裁量自由刑时，法官需要考虑犯罪的情节，包括犯罪动机、手段、后果、犯罪后的

态度等。例如，如果犯罪人有自首、立功表现，或者犯罪情节较轻，可能会从轻或减轻处罚。 
4) 量刑规范化：近年来，我国法院系统也在推动量刑规范化，通过制定量刑指导意见，明确量刑的

步骤和方法，以提高量刑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蒋熙辉认为，在单位犯罪里，有着特殊的双层机制，这是因为单位犯罪的行为在形式上是以单位的

名义作出，但实质上却是由其内部相关成员的犯罪行为所构成。因此依照罪责自负原则，第一层的犯罪

单位主体和第二层的单位内部相关成员犯罪主体应当分别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8]。 
综上所述，对单位与自然人量刑情节如何区分、确定认定标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对犯罪事实

的认定、法律条文的适用、犯罪情节的考量等多个方面。法官在裁量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确保

判决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4.3. 完善现有罚金刑执行相关机制与理论 

现行的单位犯罪的罚金刑是有缺陷的，在立法上构建合理的罚金刑保障机制，加强对罚金刑执行

对象物的预知和防范措施，建立财产状况随卷移送制度和财产保管义务人制度。在进行裁量的时候，

可以尝试构建合理的罚金刑裁量机制，在法律规定的罚金幅度内，根据犯罪具体情节的轻重分别裁量，

同时考虑犯罪分子实际经济负担能力，以有利于判决的执行。在执行罚金刑上，增强力度，设立内部移

送和外部移送制度，确保罚金刑的执行。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完善现有罚金刑执行机制的具体建

议： 
1) 建立财产调查、保全制度：为了防止判决后被执行人将财产转移、隐匿，必要时可依法对被执行

人的财产先行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以保证财产附加刑判决后能够顺利执行到财产。 
2) 被执行财产报告制度：要求被执行人报告其财产状况，以便法院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为罚

金刑的执行提供依据。 
3) 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的收入：通过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的收入来执行罚金刑，确保罚金刑的执行。 
4)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通过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来执行罚金刑。 
5) 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通过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来执行

罚金刑。 
6) 搜查被执行人的住所：在必要时，对被执行人的住所进行搜查，以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 

5. 结语 

本文对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适用的司法现状作出了分析，找出了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分

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和结合现在的实际，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能够让司法者能够更加合理地适用单位

刑罚制度。 
目前，我国的单位犯罪刑罚制度仍不健全，在现代经济高速运行的今天，单位犯罪刑罚制度也要进

行完善才能够应对，我们应正视并研究在实践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本篇文章通过设想在现行立法中增加

其他的处罚方式，完善单位犯罪的罚金刑执行方式与机制来完善我国现行的单位犯罪刑罚制度，肯定存

在不足但是通过我国司法者的不断努力一定可以设计出更优秀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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